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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榕政人〔2024〕46号

福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严涛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

司），市属各高等院校，自贸区福州片区管委会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严涛同志任福州市鼓岭旅游度假区（福州市鼓山风景名胜区）

管理委员会主任，免去其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职务；

陈昕同志任福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姚晓敏同志任福州仲裁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林友楷同志任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，免去其福州市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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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办公厅副主任职务；

张林同志任福州市三坊七巷管理委员会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李育民同志的福州新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局长职

务；

免去陈峰同志的福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；

免去陈乃辉同志的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，

中国（福建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管理委员会江阴港综合保

税区办事处主任（兼）职务；

免去杨晓煜同志的福州市中医院院长职务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11月 16 日

抄送：市委办公厅、市委各部门，福州警备区，各人民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福州市委员会。

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12月3日印发


